
智行理财网
融资租赁房屋房产税(融资租赁房屋房产税怎么算)

上周文章“说说房产税那些事之一：房产及征税范围”，和大家分享了房产税中的
“房产”的界定及征税范围。本文和大家聊聊谁需要缴纳房产税及什么时间缴纳房
产税的问题。

一、谁是房产税的纳税人

从房产税的性质来看，其属于财产税，财产税的纳税人通常为财产的所有者。对于
房产税来说，其纳税义务人为征税范围内的房屋产权所有人。但是，在实务中，由
于房屋的性质、无产权及存在产权纠纷等影响因素的存在，房产税的纳税人不仅仅
为产权所有人，其他当事人也可能成为房产税的纳税人，这需要大家予以重点关注
。

（一）《房产税暂行条例》的相关规定

《房产税暂行条例》第二条规定：房产税由产权所有人缴纳。产权属于全民所有的
，由经营管理的单位缴纳。产权出典的，由承典人缴纳。产权所有人、承典人不在
房产所在地的，或者产权未确定及租典纠纷未解决的，由房产代管人或者使用人缴
纳。

前款列举的产权所有人、经营管理单位、承典人、房产代管人或者使用人，统称为
纳税义务人。

针对上述规定，具体分析如下：

1、产权所有人。产权属于国家所有的，因为国家属于抽象概念，无法成为纳税人
，所以房产的经营管理单位为纳税人；产权归集体和个人所有的，集体单位和个人
为纳税人。

简言之，针对产权明晰的房产，由产权所有人缴纳房产税。

2、承典人。产权出典的，由承典人缴纳房产税。

所谓产权出典，是指产权所有人将房屋、生产资料等的产权，在一定期限内典当给
他人使用，而取得资金的一种融资业务。这种业务大多发生于出典人急需用款，但
又想保留产权回赎权的情况。承典人向出典人交付一定的典价之后，在质典期内即
获抵押物品的支配权，并可转典。产权的典价一般要低于卖价。出典在规定期间内
须归还典价的本金和利息，方可赎回出典房屋的产权。

由于在房屋出典期间，产权所有人已无权支配房屋，因此，税法规定由对房屋具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/ 5



智行理财网
融资租赁房屋房产税(融资租赁房屋房产税怎么算)

支配权的承典人为纳税人。

3、代管人或使用人。

（1）产权所有人、承典人不在房屋所在地的由房产代管人或者使用人纳税。

由于房产属于不动产，按照现行规定，房产税在属地缴纳，因此，如果产权所有人
、承典人不在房屋所在地的由房产代管人或者使用人纳税。但是，实务中，对于异
地房产，产权所有人也可以直接缴税，不必非得由代管人或者使用人缴税。

（2）产权未确定及租典纠纷未解决的亦由房产代管人或者使用人纳税。

所谓租典纠纷，是指产权所有人在房产出典和租赁关系上，与承典人、租赁人发生
各种争议，特别是权利和义务的争议悬而未决的。

对于产权未确定或租典纠纷尚未解决的房产，规定由代管人或使用人为纳税人，主
要目的在于加强征收管理，保证房产税及时入库。

（二）其他房产税相关政策的规定

1、无租使用房产纳税人的确定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[2009
]128号）第一条：关于无租使用其他单位房产的房产税问题

无租使用其他单位房产的应税单位和个人，依照房产余值代缴纳房产税。

根据上述规定，应税单位和个人无租使用其他单位的房产，不论所使用的房产是否
属于应税房产，均依照房产余值代为缴纳房产税。但是，如果出租人为应税单位并
且已经按照规定缴纳了房产税，本着不重复征税的原则，那么无租使用人不用再行
缴纳房产税。

2、融资租赁房产纳税人的确定

由于融资租赁的特殊性，虽然在形式上租赁财产的产权在租赁期间并没有发生转移
，但是，实质上其属于转让财产性质的租赁，因此，对于融资租赁房产，有必要明
确房产税的纳税人。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[20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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]128号）第三条：关于融资租赁房产的房产税问题

融资租赁的房产，由承租人自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开始日的次月起依照房产余值缴纳
房产税。合同未约定开始日的，由承租人自合同签订的次月起依照房产余值缴纳房
产税。

根据上述规定可以看出，针对融资租赁房产，由承租人从价计征缴纳房产税。

二、房产税什么时间缴纳

《房产税暂行条例》第七条规定：房产税按年征收、分期缴纳。纳税期限由省、自
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。

上述规定，只是针对房产税纳税期限的规定，至于纳税人取得房产，什么时间开始
缴纳房产税，并没有明确规定。具体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，由后续相关税收政策予
以明确。

（一）自建房产的纳税时间

财税地字[1986]8号附件《关于房产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行法规》中对于自
建房产何时缴纳房产税做了如下规定：

1、原有房产

纳税人将原有房产用于生产经营，从生产经营之月起，缴纳房产税。这里的“原有
房产”是指《房产税暂行条例》实施前持有的房产。

2、新建房产

（1）纳税人自建的房屋，自建成之次月起征收房产税。

这里的“建成”之日如何判断呢？个人认为可以参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，即“达
到预定可使用状态”之日。从财务核算的角度来说，自建的房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
态时，会计上就应该做在建工程转固处理，在转固的次月缴纳房产税。如果会计上
没有转固处理，但是房屋已经投入使用，则在实际投入使用的次月缴纳房产税。

（2）纳税人委托施工企业建设的房屋，从办理验收手续之次月起征收房产税。

（3）纳税人在办理验收手续前已使用或出租、出借的新建房屋，应按法规征收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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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税。

如果新建房屋在办理验收手续前已使用或对外出租、出借，结合第（1）条并参照
国税发[2003]89号的相关规定，应从使用或出租、出借的次月起，缴纳房产税。

另外，凡是在基建工地为基建工地服务的各种工棚、材料棚、休息棚和办公室、食
堂、茶炉房、汽车房等临时性房屋，不论是施工企业自行建造还是由基建单位出资
建造交施工企业使用的，在施工期间，一律免征房产税。但是，如果在基建工程结
束以后，施工企业将这种临时性房屋交还或者估价转让给基建单位的，应当从基建
单位接收的次月起，依照法规征收房产税。

（二）外购房产的纳税时间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》（国税发[2003
]89号）对外购房产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规定如下：

1、购置新建商品房，自房屋交付使用之次月起计征房产税。

针对新建商品房，在实务中，房屋交付后，购买方就有权使用房屋，但是，由于产
权证书的办理往往滞后于房屋的交付，为保证房产税及时入库，所以将纳税义务发
生时间提前到房屋交付使用的次月。

2、购置存量房，自办理房屋权属转移、变更登记手续，房地产权属登记机关签发
房屋权属证书之次月起计征房产税。

3、出租、出借房产，自交付出租、出借房产之次月起计征房产税。

对于出租、出借房产要注意合同协议约定的出租、出借开始日及实际交付出租、出
借房产日这两个日期，公告以实际交付做为房产税纳税时间的依据，并没有考虑合
同协议规定的开始日。

4、房地产开发企业自用、出租、出借本企业建造的商品房，自房屋使用或交付之
次月起计征房产税。

（三）融资租赁房产的纳税时间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[2009
]128号）第三条：关于融资租赁房产的房产税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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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资租赁的房产，由承租人自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开始日的次月起依照房产余值缴纳
房产税。合同未约定开始日的，由承租人自合同签订的次月起依照房产余值缴纳房
产税。

另外，大家还需要关注房产税纳税义务的终止，即什么时间就不需要缴纳房产税了
，具体规定如下：

根据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[
2008]152号）第三条的规定，纳税人因房产的实物或权利状态发生变化而依法终止
房产税纳税义务的，其应纳税款的计算应截止到房产的实物或权利状态发生变化的
当月末。

以上是笔者对房产税的纳税人及纳税时间所做的简要分析，希望能对大家更好的理
解房产税带来一定的帮助。另外，在分析时难免存在不足，欢迎大家批评指正。

PS：下篇文章“说说房产税那些事之三”将重点解析房产税的计税依据（尤其是
从价计征的计税依据），敬请期待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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